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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体育局 
关于印发重庆市体育运动奖章授予办法的通知 

渝体〔2017〕48 号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体育局（文化委），两江新区社发局、万盛经

开区体育局，各直属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 

《重庆市体育运动奖章授予办法》已经市局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庆市体育局 

2017 年 2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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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体育运动奖章授予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表彰我市运动员、教练员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

优异成绩，为国家和我市做出的贡献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《运动

员、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授予办法》（体竞字〔2015〕106 号）

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代表我市体育系统参加国际国内

比赛的运动员、教练员（包括业余体校教练员、学校体育教

师）。 

第三条  体育运动奖章每年授予并颁发一次，遵循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和“就高”的原则，按照规定的条件、程序、期限

进行。 

第四条  授予各级体育运动奖章的运动员、教练员，主要依

据他们的比赛成绩，并结合他们的思想政治表现、体育道德作风、

遵守纪律、学习文化知识等综合情况予以确定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所指的运动成绩必须是由国际、国内单项体

育组织举办的正式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和名次。创全国纪录是指经

全国单项体育组织正式批准的纪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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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体育运动奖章的等级及授予条件 

 

第六条  体育运动奖章分为金质奖章、银质奖章、铜质奖章

三个等次。奖章只授予获得相应成绩的运动员及教练员本人。 

第七条  运动员体育运动奖章授予条件 

（一）金质奖章 

1.奥运会参赛运动员； 

2.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（总决赛）第四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3.青奥会第二名、第三名； 

4.世界青年锦标赛第一名； 

5.亚运会第二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6.亚洲锦标赛第一名； 

7.全运会、智运会前 3 名； 

8.全国年度最高水平锦标赛、冠军赛第一名； 

9.创全国纪录； 

10.新晋升国际级运动健将。 

（二）银质奖章 

1.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（总决赛）参赛运动员； 

2.青奥会第四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3.世界青年锦标赛第二名、第三名； 

4.世界少年锦标赛第一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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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亚运会参赛运动员； 

6.亚洲青年锦标赛第一名； 

7.全运会、智运会第四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8.全国年度最高水平锦标赛、冠军赛第二名、第三名； 

9.全国青运会前三名； 

10.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一名； 

11.创全国青年纪录； 

12.新晋升运动健将。 

（三）铜质奖章 

1.青奥会参赛运动员； 

2.世界青年锦标赛第四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3.世界少年锦标赛第二名、第三名； 

4.亚洲青年锦标赛第二名、第三名； 

5.全国年度最高水平锦标赛、冠军赛第四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6.全国青运会第四名至大会录取名次； 

7.全国青年锦标赛第二名、第三名； 

8.全国少年锦标赛第一名。 

（四）凡获得体育运动奖章的集体、团体项目设集体奖（每

人颁发一枚奖章）。 

第八条  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授予条件 

（一）根据运动员本人当年授予体育运动奖章取得的运动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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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，此前直接连续培养该运动员两年以上的教练员，授予相应等

级的体育运动奖章（原则上一名运动员只对应一名教练员，下同）。 

（二）直接连续培训运动员在两年以下，一年以上的教练员，

按运动员获奖等级低一级评定体育运动奖章。 

（三）培养输送运动员取得符合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体育运动

荣誉奖章成绩的非市体育局训练单位、市级体校教练员授予金质

奖章。 

（四）培养输送运动员取得符合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体育运动

一级奖章成绩的非市体育局训练单位、市级体校教练员授予银质

奖章。 

（五）对在训练方法、手段和技术、战术上有所创新，并取

得明显成效，以及在青少年运动员训练中，选材合理，输送率高，

基本功扎实，技术提高快的教练员，可根据贡献大小评定不同等

级的体育运动奖章。 

 

第三章  体育运动奖章的申报和授予 

 

第九条  须严格按照各级奖章规定的条件，经广泛征求意

见，由教练员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按隶属关系申报。运动员依据

比赛成绩自动认定。 

第十条  体育运动金质、银质、铜质奖章由重庆市体育局负



 

重庆市体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
 

重庆市体育局发布      

- 6 - 

责审核并授予。 

第十一条  授予体育运动奖章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 

第四章  其他规定 

 

第十二条  各等次奖章只授予一次，重复获得同一等次奖

章，第二次起只颁发荣誉证书。 

第十三条  连续获得三次铜质奖章，将授予银质奖章，连续

获得三次银质奖章，将授予金质奖章。 

第十四条  运动员、教练员虽已具备授奖条件，但因犯有严

重错误，受到纪律处分，应酌情降低奖励等级或不予奖励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 

第十五条  授予体育运动奖章的体育运动项目、赛事按国家

体育总局实施的体育运动项目成绩统计办法的要求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运动员、教练员 2016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的成绩

适用本办法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解释权属重庆市体育局。本办法自印发之

日起施行，《重庆市体育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体育运动奖章授予办

法的通知》（渝体〔2016〕44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